
河北体育学院
微型消防站建设管理制度

为切实加强学院消防安全管理，提升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响应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及学院安全管理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微型消防站是依托学院志愿消防力量，以救早、灭小和“三分钟到场”扑救初期火灾为目标，配备必要消防器材，承担防火巡查、初起火灾扑救、消防宣传等任务的微型消防组织。
第二条 学院微型消防站接受学院安全工作处的直接领导和管理，同时接受属地消防救援机构的业务指导和调度。
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学院微型消防站的建设、管理、运行及所有相关人员。
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
第四条 学院微型消防站站长由安全工作处相关负责人担任，设副站长及若干队员。队员由安全工作处干部、专职安保人员及经过选拔培训的教职员工、保安员等志愿人员组成。
第五条 主要职责：
（一）熟悉学院建筑布局、道路水源、消防设施及重点部位情况，掌握常见火灾特点及处置方法。
    （二）负责本站消防器材、设施的日常管理、维护和保养，确保完整好用。
    （三）开展日常防火安全巡查，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；对占用、堵塞消防通道等行为予以劝阻制止。
    （四）组织进行初起火灾扑救，启动应急疏散预案，引导人员疏散，协助保护火灾现场。
    （五）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，普及消防知识，提高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。
    （六）定期开展业务学习和灭火技能训练，熟悉本站消防装备性能及操作使用方法。
    （七）建立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，确保随时处于应急状态。
第三章 建设与装备
第六条 微型消防站站点设置应位于便于车辆、人员迅速出动的部位，并设置明显标志。
第七条 根据学院实际，按标准配置手推式灭火器材箱、灭火器、水枪、水带、外线电话、手持对讲机、消防头盔、灭火防护服、防护靴、破拆工具、强光照明灯等器材装备。
第八条 建立器材装备档案，指定专人管理，定期检查、维护和保养，并做好记录，发现故障或丢失应及时报告和补充。
第四章 培训与演练
第九条 微型消防站队员应接受岗前消防安全理论和技能培训，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第十条 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消防技能训练，内容包括体能训练、器材操作、灭火战术、疏散引导等。
第十一条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针对重点部位或与学生公寓、实验室等联合开展的消防应急演练。
第十二条 积极参加上级消防救援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与比武竞赛。
第五章 值班与应急
第十三条 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，确保值班人员在职在岗，通讯畅通。
第十四条 接到火警信息或指令后，值班队员应迅速核实情况，立即携带装备出动，力争在3分钟内赶赴现场处置。
第十五条 到达现场后，应立即组织扑救初起火灾，同时启动应急疏散程序，并及时向安全工作处领导和消防救援机构报告。
第十六条 处置完毕后，应及时恢复战备状态，清点补充器材，并做好相关记录。
第六章 考核与奖惩
第十七条 安全工作处定期对微型消防站的建设、管理、训练及执勤情况进行检查考核。
第十八条 对在火灾预防、扑救、演练及宣传教育中表现突出、成绩显著的集体和个人，予以表彰和奖励。
第十九条 对因管理不善、培训不到位、责任不落实、处置不及时等导致器材损坏、丢失或贻误战机的，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第七章 附则
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安全工作处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河北体育学院安全工作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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